長榮中學103學年實習處第一學期 第一次 期末處務會議(會議記錄)
1.時間:104年1月5日(一)，上午8:00。
2.地點:實習處。
3.人員:實習處林月珍主任、連清田組長與職業群科周志遠主任、蘇美惠主任(病假，陳思寧老師

       代理)、蔡佩蓉主任。見習/實習老師工業群張博翔。
4.通知/簽到表/茶水/攝影:江素惠小姐。
5.會議主題如下所示: 
	項次
	工 作 項 目
	本   學   期   預   定   工  作   計   畫

	一

	檢定業務
104年在校生
工/商業類丙級
專案技能檢定
工作規畫與
考場教室之分配
104年檢定
校內團體報名期限

1/8止

	1.本校報考職類明細如下，請提出修正:
類 別
檢定職種/群別
(報考金額—
學術全測/免學/免術)
負責人
(老師/職員)
年級與科別
104簡章
工
業
類
 eq \o\ac(○,1)電腦軟體應用(工、商)  950/830/270
吳佩霞/莊正德/陳玉珍
資處、流通科 一年級、
資訊科  二年級
823-
850份
 eq \o\ac(○,2)電腦硬體裝修(工) 1500/1380/270
郭恆鳴/鍾政源/許明聖
資訊科  一年級
 eq \o\ac(○,3)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(丙級)(工)1270/1150/270
王臺華/黃金謀
製圖科  二年級(丙)
 eq \o\ac(○,4)室內配線(工) 2400/2280/270
張朝安/李榮源
電機科  二年級
 eq \o\ac(○,5)工業配線(工) 1800/1680/270
張朝安/李榮源
電機、機電科  一年級
ps網版製版印刷(設) 2120/2000/270
施健明
美工、廣設、多媒科  一年級、二年級
ps*印前製程/陶瓷石膏模
(第三梯次)
施健明
美工、廣設、多媒科 二年級
商
業
類
 eq \o\ac(○,6)網頁設計(商) 990/870/270
林泰宏/莊正德/陳玉珍
資處科  二年級
446-
470份
*視覺傳達設計(設) 870/750/270
施健明
美工、廣設、多媒科 
一年級
會計事務—人工記帳(商) 590/470/270
陳玉珍
國貿、資處科 
 一年級、二年級
會計事務—資訊(商) 950/830/270
陳玉珍
國貿、資處科 
一年級、二年級
ps門市服務(商)
黃振鴻/陳玉珍
國貿、資處、應外、觀光科  
一年級、二年級
ps國貿檢定(商)
林育如(網路報名)
國貿科  二年級
本校術科合格檢定場共6個 eq \o\ac(○,1)- eq \o\ac(○,6)；*要求必考
2. 本校預計學科測試日期為104年4月12日(日)，規劃試務中心地點為簡報室，考場為三教與資訊大樓之二樓以上。

	【討論與決議】
	請群科導師、專業課程老師與行政單位共同關心報名事宜，以及應檢考前準備。

	二
	實習課程
專業教室/實習工廠之日誌與材料報表稽核抽查業務之實施討論
	1.103年度充實設備一案與新增科別之環境設備檢核、實習課程成效與設備執行建議。
2.材料月報表與盤點存查、工安檢核表/設備使用登錄冊與實習日誌繳交情形。
3.物料管理軟體系統預計期末辦理研習，第二學期期初正式啟用，104年度新增物料管理軟體系統施行與討論。

	【討論與決議】
	1. 實習日誌繳交情形商業群科於第三次段考修正，補足因新增科別未填入數據。
2. 第二學期正式啟用物料管理軟體系統，請三大群科轉知各專業教室完成既定盤點工作。

3. 尚有少量實習日誌撰寫過於簡陋或錯誤，請群科協助提醒與改善。


	 三


	103年

全國技藝競賽

11/25-28工業類【新竹高工】--
設計群+工業群
12/2-4商業類
【彰化高商】—
設計群+商業群
	1.103年全國技藝競賽工業類、商業類賽後檢討，請提出(參酌意見表)。

2.104年全國技藝競賽兩類師生參賽規劃(協辦學校--工業類嘉義高工、商業類士林高商)，請討論。

	【討論與決議】
	1. 賽後檢討表單已修正轉寄，請協助轉發相關指導老師與選手，並協助於1/20以群科為單位收回實習處。
2. 請於第二學期期初完成104年度參賽職種與指導老師規劃名單，以利兩大類之師生住宿安排預訂。

	四


	產學合作案、

校外實習/工讀

執行與規劃
	1.請討論產學攜手專班系所與產業端需求、雙軌旗艦計畫宣導、產學互助合作案、科大策略聯盟專題製作執行情形、學生工讀計畫需求方向、下學期職場體驗之規劃、產攜專班104年申辦、東陽公司MOU、長榮桂冠(臺糖)MOU、異想電影公司、月見溪行館等。
2.103學年美哉長榮【實習技能專刊報導】之學生實習心得文章徵稿--業界實習中華電視公司、第一屆經營管理門市服務產攜專班與工商業類技藝競賽選手。

3.學生個人實習日誌製作與特色需求規劃，請討論。

	【討論與決議】
	請協助催收業界實習之【中華電視公司】--設計群、【第一屆經營管理門市服務產攜專班】--商業群與【工商業類技藝競賽選手】--工/商/設等所屬之學生心得，以利長榮季刊所需。請盡可能於1/20前協助繳至黃秘書或實習處。

	五
	業界實習與
職場體驗計畫
	1.103學年業界實習與職場體驗計畫執行情況檢討(103年核結率A與B皆未過九

  成)，請討論。
2.103學年業界實習與職場體驗計畫預計四月訪視準備，請討論。
3.104學年業界實習與職場體驗計畫規畫方向，請商議。

	【討論與決議】
	1. 請參酌並協助提供103年業界實習與職場體驗計畫訪視要點說明。
2. 請多利用群科會議中，提早規劃與討論104學年業界實習與職場體驗計畫所欲執行方向，完成廠商或業界之聯繫與確認。

	六

	技職教育法與

104學年
業師協同教學


	1. 立法院院會12/30三讀通過《技術及職業教育法》，除規定行政院應定期制訂技職教育政策綱領外，高中以下學校也應開設相關課程，提供學生職業試探機會；國中、國小課綱則應納入職業探索等內容。
2. 技職校院新聘教師也必須具備1年以上業界實務經驗。
3. 《技術及職業教育法》內容分為5章、29條條文，明定技職教育的規劃及管理、技職教育的實施及師資等。行政院應定期邀集教育部、勞動部、經濟部等相關部會首長召開技職教育審議會，制訂宏觀技職教育政策綱領，且至少每2年通盤檢討1次並公告。
4. 直轄市、縣市主管機關則應每3年向中央提出技職教育報告，作為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技職教育發展報告的依據。
5. 為確保技職教師專業和技能時時「更新」，新法規定，技職院校老師每教滿6年，就要到相關機構或有關產業，維持至少半年以上的研習或研究。此外，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科系教師，職前教育課程應包含80小時以上的業界實習。
6. 目前的技職專校朝學術方向傾斜，經費等各項資源皆受《大學法》規範，損害台灣技術人才根基，藉由訂定專法，能全面檢視台灣技職教育。指出台灣社會長期存在「士大夫」觀念，輕視勞動工作，此修法將技職教育分為試探教育、準備教育、繼續教育三階段來實行。
7. 出席1/22日南區場次104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「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」申辦說明會。
8. 以上兩案請討論。

	【討論與決議】
	1. 請宣導--職業科系教師，職前教育課程應包含80小時以上的業界實習。
2. 104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「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」申辦說明會，請利用教學研究會籌備與建議。

	七
	整合全校師生校外參賽之賽程規畫
	師生年度校外參賽行事規劃表之商議。
1.103學年【專題製作】校內、校外參賽獲獎總表。

2.臺南區與高屏金東區策盟合作檢討事宜。

	【討論與決議】
	請協助提供以利彙整。


6.散會時間: 104年1月5日(一)，上午9:00     
